食品加工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食品加工产业推进步伐，有效配置资源，增强产业活力，激发经营主体发展动力，根据《食品加工产业发展专项政策》，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章 分 则

第二条 对于市级“鹤城”区域品牌食品加工种植基地的政策支持。

政策原文：纳入市级“鹤城”区域品牌使用资格的食品加工种植基地，由相关县（市）区对经营主体承担的种植保险给予全额补贴。
报批流程：由“鹤城”品牌种植基地经营主体向所在县（市）、区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递交申报材料，经审核通过后由所在县（市）、区财政进行资金划拨，对经营主体承担的种植保险给予全额补贴，并将申报材料报市农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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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复印件需盖有申报主体公章）：

（1）申报主体简介；

（2）国家质检总局出具的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证书复印件；

（3）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出具的“鹤城”品牌使用许可复印件；

（4）齐齐哈尔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出具的土地经营权证明复印件；

（5）齐齐哈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生产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6）种植保险合同及发票；

（7）公司法人或合作社理事长身份证复印件。

第三条 对于齐齐哈尔市食品工业研究院食品加工方面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支持。

政策原文：积极支持齐齐哈尔大学与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食品工业研究院，由市政府对其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给予适当的经费补贴。
报批流程：由齐齐哈尔市食品工业研究院向市农委递交相关佐证材料，经市农委审核通过报齐齐哈尔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经齐齐哈尔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同意后签批，由市财政进行资金划拨，每转化一项科研成果，由市政府给予奖励10万元，取得省级以上的科研成果，市政府给予奖励50万元，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市政府给予奖励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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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复印件需盖有申报主体公章）：

（1）成果简介；

（2）科技转让协议；

（3）中央或省颁发的科技成果奖获奖文件或证书、省级以上专家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填补国内空白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及相关佐证材料。

第四条 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档升级的政策支持。

政策原文：对成功申报省级和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相关县（市）区分别给予10万元和20万元一次性奖励。

报批流程：由龙头企业向所在县（市）、区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递交申报材料，经审核通过后由同级财政进行资金划拨，市级龙头企业升省级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省级龙头企业升国家级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并将申报材料报市农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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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复印件需盖有申报主体公章）：

（1）申报主体简介；

（2）省农委出具的省级龙头企业公示文件或农业部出具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公示文件复印件；

（3）公司法人或合作社理事长身份证复印件。

第五条 对于食品加工企业资金短缺的政策支持。

政策原文：推动各级政府提高担保服务力度，利用现有担保平台直接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担保服务，解决食品加工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报批流程：由食品加工企业向所在县（市）、区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递交申请，经审核通过后由主办部门统一向所在县（市）、区政府递交申请报告，利用担保平台为食品加工企业进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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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企业申请担保服务说明及担保公司需要材料。

第六条 对于参加国家级食品加工产品展会企业的政策支持。

政策原文：积极组织食品加工企业参加国家级食品加工产品展会，对参加的食品加工企业，由同级政府对参会企业发生的展区场地租赁费给予50%补助；参展产品检测费用由同级政府承担。

报批流程：各级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在政府网站公开国家级食品加工产品展会信息，由食品加工企业申报参展，主办部门根据申报材料择优选取企业参展，给予展区场地租赁费50%补助，参展产品检测费用由同级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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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复印件需盖有申报主体公章）：

（1）申报主体简介；

（2）企业产品商标、品牌、质量认证等相关资质材料复印件；

（3）企业近两年经营运行情况，公司法人或合作社理事长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佐证材料。

第七条 对于利用我市自建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的企业的政策支持。

政策原文：积极推动县（市）区建设以食品销售为主的电商平台。同时，鼓励食品加工企业利用我市自建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对在该平台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和2000万元的电商企业，由同级政府分别给予10万元和20万元的奖励。

报批流程：由食品加工企业向电商平台同级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递交申报材料，经电商平台同级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审核通过报齐齐哈尔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经齐齐哈尔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同意后签批，由同级财政进行资金划拨。在电商平台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不含2000万元）的，给予10万元奖励；在电商平台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及以上的，给予20万元的奖励。每个企业每年只能申请一档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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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复印件需盖有申报主体公章）：

（1）申报主体简介；

（2）企业产品商标、品牌、质量认证等相关资质材料复印件；

（3）与市级电商平台协议复印件；

（4）物流单及发票；

（5）企业在市级电商平台销售额证明；

（6）公司法人或合作社理事长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佐证材料。

第八条 关于打造宣传我市食品品牌的政策

政策原文：积极打造我市食品品牌，适时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推出突出绿色食品主题的宣传片。

具体实施：市农委成立食品加工产业宣传工作组，负责搜集整理产业相关影像资料，进行制作食品产业宣传片，与央视、人民网等媒体保持沟通联系，在适当时机进行专题报道。每年的宣传费用，由市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计算明细并报市财政，由市财政纳入预算予以保证。

第九条 关于扩大贷款周转金的政策。

政策原文：根据各县（市）和梅里斯区食品加工企业需求，扩大市贷款周转金规模，满足企业贷款周转需要。
具体实施：根据各县（市）和梅里斯区食品加工企业需求，市食品加工产业主办部门积极与金融办、工信委及各金融机构沟通协调，扩大市贷款周转金规模，满足企业贷款周转需要。

第十条 关于购买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评估指导服务的政策。

政策原文：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专家团队每年为规模以上食品加工企业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进行评估指导。
具体实施：依托与我市有合作协议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科院地理所对我市规模以上食品加工企业进行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评估指导，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申请方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政策扶持资金要专款专用，对采取弄虚作假、挪用、套取、截留扶持资金等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十二条 解释部门：本细则由市农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执行期限：本细则自2017年起执行，执行期为5年（2017-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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